
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效力

位阶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事项类别
（法定公开
、其他）

公开渠
道和载

体

公开对象
责任科

室
对应职责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三级
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政府
信息
公开
相关
文件

政府
信息
公开
指南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
有关情况、监督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编制、
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应当及时
更新。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包
括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
系、获取方式和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
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互联网联系方式
等内容。

行政法规 及时公开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及时公开政府信
息公开指南。

政府
信息
公开
年度
报告

（一）总体情况。（二）行政机
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三）行政机关收到和处理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情况。（四）因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情况。（五）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改进情况。（六）其他需要报
告的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1月31
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主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
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行政法规
每年1月31日

前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及时公开政府信
息公开年度报告
。

机关
简介

基本
信息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地址、办
公时间、联系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二）机关职能
、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
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
姓名；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明确和维护机构
设 置 与 职 责 信
息，维护和更新
公开领导信息。

领导
信息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领导姓名、照
片、职务、简介、分工等信息。

人事科

机关
职能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职责。
办公室、人

事科

机构
设置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内设机构及所
属单位名称、主要职责、负责人
姓名、内设机构、办公时间、办
公地址、联系方式。

办公室、人
事科



政策
法规

法律
法规
规章

有关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
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标
题、发布日期、文号、正文等信
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一）行政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政策法规科
及时公开法律法
规规章。

标准
规范

有关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
应急管理的标准、规范的标题、
发布日期、文号、正文等信息。

政策法规科
、各科室

及时公开标准规
范。

政策
文件

可以公开的与安全生产、防灾减
灾救灾、应急管理有关的政策文
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标题、成
文日期、发布日期、文号、有效
性和正文等信息。

政策法规科
、各科室

及时公开行政规
范性文件。

政策
解读

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
急管理有关的重大政策解读，有
关热点问题的解读和回应。

政策法规科
、各科室

及时发布政策解
读。

其他
文件

以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和包头市安
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包头
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及办公室
、包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其办
公室、包头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部及其办公室名义制发的应主
动公开的各类文件，包括标题、
成文日期、发布日期、文号和正
文等信息。

各科室
及时公开其他主
动公开属性文件
。

规划
计划

相关
规划

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
急管理有关的行业规划、专项规
划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三）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
、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政策法规科

及时公开相关规
划与工作计划。

工作
计划

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
急管理有关的年度或中长期的工
作计划等。

各科室



行政
权力

权责
清单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部门权责清
单，包括权力名称、权力类别、
设定依据、责任事项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五）办理行政
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
项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
办理结果；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政策法规科
及时公开权责清
单。

行政
许可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办理行政许可
事项的目录、设定依据、申请条
件、办理材料、办理地点、办理
机构、收费标准、办理流程、办
理时间、办理结果等信息。

行政许可自
决定作出之
日起7个工作
日内公开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政务服务中

心
√ 行政审批科

及时公开办理行
政许可事项的各
类信息。

行政
处罚
、行
政强
制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实施的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
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
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等信息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六）实施行政
处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
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
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
处罚决定；

行政法规

行政处罚决
定信息应当
自决定作出
之日起7个工
作日内公
开，其他行
政执法决定
信息应当在
决定作出之
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政策法规科
、各承担行
政执法工作
科室、执法

支队

及时公开实施的
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的各类信息
以及部分行政处
罚决定。

财政
信息

部门
预算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及所属单位预
算公开报告及预算公开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七）财政预算
、决算信息；

行政法规 及时公开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及时公开部门预
算的情况。

部门
决算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及所属单位决
算公开报告及决算公开表。

及时公开部门决
算的情况。

行政
事业
性收
费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行政事业性收
费项目及其依据、标准，政府定
价的经营性服务性收费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八）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标
准；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及时公开行政事
业性收费。

公共
资源
配置

工程
建设
项目
招投
标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实施的依法必
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中标候
选人、中标结果。合同订立及履
行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九）政府集中
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
施情况；

行政法规 及时公开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内蒙古招标
投标公共服
务平台、内
蒙古自治区
政府采购网

√ 办公室
负责公开更新相
关采购工作信息
。

政府
采购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实施的政府采
购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项
目预算金额、采购结果、采购合
同等采购项目信息。

重大
决策
预公
开

重大
决策
预公
开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实施的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
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
等重大决策，在决策前向社会公
布决策草案、决策依据、意见收
集和采纳情况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十）重大建设
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及时公开重大决
策。



人大
建议
、政
协提
案办
理情
况

人大
建议
、政
协提
案办
理情
况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独办、主办或
分办的包头市人大代表建议、政
协委员提案办理复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十五）法律、
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
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他政
府信息。

行政法规 及时公开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各
有关承办科

室

及时公开人大建
议、政协提案复
文。

人事
信息

公务
员招
考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公务员招考的
职位、名额、报考条件等事项以
及录用结果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十四）公务员
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条
件等事项以及录用结果；

行政法规 及时公开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人事科

及时公开公务员
招考及事业单位
招聘信息。事业

单位
招聘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
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条件等
事项及录用结果信息。

重点
领域
信息

安全
生产

事故
调查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受包头市人民
政府授权或者委托组织调查的事
故并经依法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
、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结果（依法需要保密的内容
除外），全市发生的生产安全事
故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十三）环境保
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
检查情况；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调查评估和

统计科

及时公开生产安
全事故的调查报
告等信息。

监督
检查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实施的安全生
产常规检查、突击检查、明查暗
访等情况，以及随机抽查事项清
单和抽查结果、相关约谈情况等
信息。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
各相关业务

科室

及时公开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情况
。

安全
生产
举报

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
址等网络举报平台。

及时公开 政府网站 √
调查评估和

统计科
及时公开安全生
产举报信息。

防灾
减灾
救灾

灾害
预警

黄河凌汛、森林草原防灭火、洪
涝干旱、地震地质等灾害预警或
安全提示、督导检查、防范应对
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
政府信息：（十二）突发公
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
息及应对情况；

行政法规

及时公开

包头市应急
管理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发布会、广

播电视
√

各相关业务
科室

及时发布灾害预
警信息。

灾害
救助

灾情核定、救助款物和捐赠款物
的数量、使用情况，以及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进展等信息。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发布会、广
播电视、纸

质媒体

√
救灾和物资

保障科
及时公开灾害救
助信息。

应急
管理

应急
预案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制修订的本级
事故灾难类、自然灾害类等政府
及其部门应急预案及演练信息。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
救援协调和
预案管理科

及时公开应急预
案。

灾害
事故
应对
处置

重特大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灾
难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
等工作情况和动态信息。

及时公开
政府网站、
发布会、广

播电视
√

各相关业务
科室

及时发布重大灾
害事故应对处置
情况。


